
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工調僱意願表
（限超額機關職工填寫）
報名截止日：109年11月24日
	職

務

出

缺

機

關
	機關名稱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	
	職稱
	事務工友

	
	缺額數
	2名（110年1月16日出缺）

	
	工作項目
	1.市府公文交換及信件寄送。
2.協助大型活動之音響、場地等。

3.環境衛生維護。

4.學校例行修繕事務、基本電腦文書操作。

5.準備幼兒園早午點心、住宿生早晚餐、廚房清潔維護。
6.幼兒園教室及國小部教室廁所打掃消毒。
7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	
	所需資格條件
	＊應徵者需為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現職技工、工友，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：

1.國民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。

2.負責盡職，能吃苦耐勞、品性端正、無不良紀錄及嗜好。

3.無犯罪紀錄及性平事件紀錄。

4.應徵人員請檢附工友履歷表、身分證影本、近三年考核通知書影本及相關證件影本，身心障礙者請併附相關證明。

	
	聯絡人及電話
	聯絡人：人事室王主任(02)28740670#1400
詳細工作內容請洽：總務處林主任(02)28740670#1300

	意

願

調

僱

人

員
	服務機關
	

	
	職稱
	

	
	姓名
	

	
	學歷
	

	
	專長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· 當事人非屬市府專案核准新僱之專案技工或專案工友（含原專案核准新僱之專業技工或專業工友），得參與職工移撥作業（請勾選）。


填表說明：各機關(學校)有意願調僱之超額職工，其職稱部分應註明係「事務技工」、「事務工友」、「專案技工」、「專案工友」或「駕駛」。

